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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据池业务是指合作银行为满足公司对所拥有资产进行统一管理、统筹使用的需要，向公司提供的集资产管理、票据池质押融资、配套授信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业务。票据池入池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商业汇票、存单等。
	2.业务开展企业
	票据池业务开展企业为公司及成员单位。
	3.合作银行
	拟开展票据池业务的合作银行限于五大行及全国性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合作银行总数不超过8家。
	4.授权期限及额度控制
	授权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起3年内，授权额度为在授权期限内任一时点各银行票据池业务余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40亿元。
	5.实施方式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授权资金管理部根据实际需要，在授权期限和额度范围内办理相关事宜。
	二、开展票据池业务的目的
	1.降低管理成本
	通过开展票据池业务，公司及成员单位可将收到的商业汇票进行集中管理，由合作金融机构代为办理保管、托收等业务，有利于优化管理效能，降低管理成本。
	2.提高商业汇票使用效率
	开展票据池业务，可以将公司的应收票据和应付票据统筹管理，提高商业汇票利用率并实现票据信息化管理。
	三、审议程序
	本次拟开展票据池业务已经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十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共享不超过240亿元的票据池额度，即用于与合作银行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质押票据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40亿元。票据池业务的开展期限为3年，在业务期限内，上述额度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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